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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

及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沈新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4,9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25%；本

次股份质押及解质后，沈新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59,797,500股，占其持股数
量的79.76%，占公司总股本的25.73%。

● 公司控股股东沈晓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8,704,6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5%；本
次股份质押及解质后，沈晓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16,400,000股，占其持股数
量的42.37%，占公司总股本的7.06%。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沈新芳、沈晓宇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13,674,6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0%；本次股份质押及解质后，沈新芳先生和沈晓宇先生持有本公司
股份累计质押数量76,197,500股，占其合计持股数量的67.03%，占公司总股本的32.78%。

一、公司股份质押及解质情况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获悉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沈新芳、沈晓宇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及解质。沈新芳先生于2022年10月
26日、2023年10月26日将合计35,907,5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金证券”）进行个人融资，近日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紫金”）受让
了国金证券该债权，沈新芳、沈晓宇先生以公司股份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质押及解质完成后，沈新芳先生质押给国金证券的35,907,500股公司股份全部解除
质押；沈新芳、沈晓宇先生分别将其持有的36,907,500股和2,60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南京
紫金。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沈新芳

沈晓宇

沈新芳

沈新芳

合计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是

是

是

是

/

本 次 质 押
股数

10,700,000

12,000,000

25,207,500

1,000,000
48,907,5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否

否

否

/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否

否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5 年 4
月28日

2025 年 4
月28日

2025 年 4
月30日

2025 年 5
月8日

/

质押到期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

质权人

南京紫金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南京紫金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南京紫金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南京紫金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4.27

31.00

33.62

1.33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60

5.16

10.84

0.43
21.04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偿还债
务

偿还债
务

偿还债
务

偿还债
务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 东 名
称

沈新芳

沈新芳

沈新芳

沈晓宇

合计

本 次 解 除
质押股份

25,207,500
2,342,500
8,357,500
9,400,000

45,307,5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33.62
3.12

11.15
24.29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10.84
1.01
3.60
4.04

19.49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4月29日

2025年5月7日

2025年5月7日

2025年5月8日

/

持股数量

74,970,000

38,704,602
113,674,602

持 股
比 例(%)

32.25

16.65
48.90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59,797,500

16,400,000
76,197,500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占其所
持股份比

例(%)

79.76

42.37
67.03

剩余被质
押股份数
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25.73

7.06
32.78

沈新芳、沈晓宇先生暂无后续质押计划，未来如有变动将根据实际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沈新芳

沈晓宇

合计

持股数量

74,970,000
38,704,602
113,674,602

持 股
比 例(%)

32.25
16.65
48.90

本次质押
及解质前
累计质押

数量

58,797,500
13,800,000
72,597,500

本次质押
及解质后
累计质押

数量

59,797,500
16,400,000
76,197,5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79.76
42.37
67.0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25.73
7.06

32.78

已 质 押 股 份 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
-
-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
-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
-
-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5,401,521
5,401,520

10,803,041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沈新芳、沈晓宇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1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8.8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35%，对应融资余额为 5,000.00万元；未
来一年内到期（含半年内到期部分）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2,6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1.0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42%，对应融资余额为5,000.00万元。具体以实际办理股票解
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公司控股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
主要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

2、公司控股股东沈新芳、沈晓宇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

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存在控股股东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解质情况，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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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588号A幢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2
117,021,263

50.34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晓宇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翁鑫怡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陈泉强、戴兴根、丁勇、李峰、李艳军、

吴红星、吴佳、许国帅及财务负责人谭国荣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23,963
比例（%）

99.9168

反对

票数

91,500
比例（%）

0.0781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5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23,463
比例（%）

99.9164

反对

票数

91,500
比例（%）

0.0781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5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54,763
比例（%）

99.9431

反对

票数

60,200
比例（%）

0.0514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5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52,763
比例（%）

99.9414

反对

票数

62,200
比例（%）

0.0531

弃权

票数

6,300
比例（%）

0.005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47,463
比例（%）

99.9369

反对

票数

59,300
比例（%）

0.0506

弃权

票数

14,500
比例（%）

0.012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45,263
比例（%）

99.9350

反对

票数

62,700
比例（%）

0.0535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11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16,263
比例（%）

99.9102

反对

票数

91,700
比例（%）

0.0783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11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5年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215,363
比例（%）

99.3113

反对

票数

792,600
比例（%）

0.6773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114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210,163
比例（%）

99.3068

反对

票数

797,800
比例（%）

0.6817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115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945,563
比例（%）

99.9353

反对

票数

62,400
比例（%）

0.0533

弃权

票数

13,300
比例（%）

0.011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13,674,602
0

3,272,861
853,496

2,419,365

比例（%）

100
0

97.7948
92.0413

100

反对

票数

0
0

59,300
59,300

0

比例（%）

0
0

1.7719
6.3949

0

弃权

票数

0
0

14,500
14,500

0

比例（%）

0
0

0.4333
1.5638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9
10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薪
酬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58,996
1,956,796

1,927,796

1,221,696
1,957,096

比例（%）

96.3695
96.2613

94.8347

60.0992
96.2760

反对

票数

59,300
62,700

91,700

797,800
62,400

比例（%）

2.9171
3.0844

4.5110

39.2464
3.0696

弃权

票数

14,500
13,300

13,300

13,300
13,300

比例（%）

0.7134
0.6543

0.6543

0.6544
0.65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礼镜、蔡雨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5-034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达资源”）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赵庆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赵庆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
押

数 量
（股）

7,256,89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7.6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05%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是否为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
起

始日

2025年5 月 8
日

质押
到

期日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手 续 之

日止

质权人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分

行

质押
用途

为公司控股
股东融资提

供担保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甘肃盛达
集团有限

公司

赵满堂

三河华冠
资源技术
有限公司

赵庆

王小荣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202,140,210
36,189,200
28,585,723
19,270,650

213,400
286,399,183

持股
比

例

29.30%

5.25%

4.14%

2.79%
0.03%

41.51%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197,859,000
23,000,000

0

9,000,000
0

229,859,000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197,859,000
23,000,000

0
16,256,895

0
237,115,89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7.88%
63.55%
0.00%
84.36%
0.00%
82.7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8.68%
3.33%

0.00%

2.36%
0.00%
34.3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197,859,000
23,000,000

0
16,256,895

0
237,115,895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00%
100.00%
0.00%

100.00%
0.00%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31,47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99%，占公司总
股本的 4.56%，对应融资余额为 19,275.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58,
026,895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0.26%，占公司总股本的8.41%，对应的融资余额为34,
175.00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
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经公司自查，2024年2月至12月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间歇性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截至2024年12月11日，公司已收回前述全部被占用资金。2025年4
月，公司已收到全部资金占用利息 360.14万元，资金占用余额为零。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自查发现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资金占用并已解决等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7）。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盛达集团
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8号之1号盛达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贵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
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
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情况：盛达集团于1998年注册成立，产业布局矿业开发、酒类文化、商业文旅、
金融资管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实业集团。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4年9月30日/2024年前三季度

2,473,699.35
1,099,564.19
765,067.30
23,567.87

240,851.41

44.45%
1.58
1.20
0.28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2,423,263.22
1,083,368.93
1,033,867.73

38,689.64
236,332.56

44.71%
1.47
1.00
0.30

2、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下称“三河华冠”）
名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45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明
注册资本：11,192.8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铜、铅、锌、银、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产的勘探和开发，并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限制、禁止类项目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经营）。
主营业务情况：有色金属矿的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一季度

8,938.14
982.85

0.00
-7.27

184.85

11.00%
0.35
0.35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8,945.42
982.85

0.00
-39.93
78.36

10.99%
0.43
0.4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1 0.11
盛达集团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451,858.00万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

230,645.00万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358,938.00万元。盛达集团之一致行动

人三河华冠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597.60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

均为0.00万元。最近一年盛达集团、三河华冠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

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的情况

姓名

赵满堂

赵庆

王小荣

性别

男

男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北京市东城区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盛达资
源实际控制人

盛达集团董事、盛达资源董事
长

无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
其主营业务

盛达集团：主营矿业
开发、酒类文化、商
业 文 旅 、金 融 资 管
等；

盛达资源：主营
有色金属矿的采选、
销售。

上述自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1、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详见本公告“三、（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为法人的情况”的相关内容。

2、盛达资源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2025年3月31日/2025年第一季度

654,707.86
298,517.42
35,257.81

828.41
-16,428.09

45.60%
0.83
0.64

-0.08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660,675.05
303,958.30
201,320.84
39,003.54
73,057.01

46.01%
0.80
0.65
0.33

综合考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

等因素，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股东赵庆先生本次质押股份是为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融资提供担保，盛达集团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生产经营需

要，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风险可控，不存

在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如后续出现平仓

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3、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

了正常的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公司作为被担保方，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赵庆先生为公司

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了无偿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5-035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的原股改限售股份权益

变动达到2%的公告
股东海南华瑞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收到股东海南华瑞达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华瑞达”）出具的权益变动达到2%的告知函，海南华瑞达

持有的股权分置改革时形成的原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权益变动比例达到2%，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海南华瑞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方式

大宗交易

合 计

权益变动
期间

2025年 4月 30日-2025
年5月8日

2025年 4月 30日-2025
年5月8日

权益变动
均价

（元/股）

12.30
12.30

权益变动
股数
（股）

13,799,387
13,799,387

权益变动比例
（%）

2.00
2.00

海南华瑞达权益变动的股份来源系根据（2021）粤03执77号之二、（2023）粤03执恢712
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经司法裁定过户而来的原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

本次权益变动价格区间为12.13元/股-12.85元/股。

2、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海南华瑞达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6,327,120
26,327,120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3.82
3.82
0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12,527,733
12,527,733

0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1.82
1.82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海南华瑞达本次权益变动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

2、海南华瑞达经司法裁定过户获得公司原股东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希桥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上市公

司及其相关方承诺》，海南华瑞达将继续遵守原股东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希桥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作出的相关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5日披露的《股改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海南华瑞达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前述相关

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海南华瑞达出具的权益变动达到2%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日

B51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10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泽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5,7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分别划转至万

泽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万泽集团－红塔证券－25泽

EB01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万泽集团－红塔证券－25泽EB02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上

述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万泽集团为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而开立的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将合计持有本公司68,95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68%。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拟办理的股东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万 泽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担保及信
托登记股份数

量（股）

25,700,000

25,7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5.50%

15.5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5.10%

5.1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担
保 物 登

记

否

/

担 保 及 信
托 登 记 到

期日

至 办 理 解
除 担 保 及
信 托 登 记

之日

/

受 托 管 理
人

红 塔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

担保及信托
登记用途

用于可交换
公司债券换
股和本息偿
付提供担保

/
二、本次拟办理的股东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事项前后的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事项不会导致万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的数量

发生变动。

本次担保及信托划转股份办理前，万泽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22,589,65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4.32%，通过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43,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58%。本次担保及信托划转股份办理完成后，万泽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6,889,65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9.22%，通过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间接持有公司股票68,95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3.68%。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万泽集团本次股份担保信托登记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万泽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相关股份风险可控。

3、万泽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4、本次拟办理的股份担保信托登记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

履行等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公司股东办理股

份担保信托登记事项进展的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办理部分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至5月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iwin.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
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5月 15日下午 15:00-16:00举行
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将以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

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孙成思
董事、总经理：何瀚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黄炎烽
战略部总监兼投资者关系负责人：肖博天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5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10日（星期六）至 5月 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iwin.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27615701
邮箱：ir@biwi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25 证券简称：佰维存储 公告编号：2025-025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南京宝利丰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利丰”）持有公司股份8,19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1.43%，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其中 1,330,000股已于 2023
年9月21日起上市流通，6,860,000股已于2024年3月21日起上市流通。宝利丰一致行动人
公司董事、总经理董继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其中2,400,
000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3月21日起上市流通，30,000股
来源于股权激励归属所得，已于2024年10月18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股东宝利丰因自身资金安排，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97,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其中计划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7,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计划通
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97,5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4%。减持期间为该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宝利丰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截至2025年5月9
日，股东宝利丰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9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宝利丰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8,190,000股

11.43%
IPO前取得：8,19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宝利丰

董继勇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8,190,000
2,430,000

10,620,000

持有比例

11.43%
3.39%

14.8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董继勇为宝利丰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宝利丰

97,500股

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97,500股

36.20～36.20元/股
3,529,500.00元

已完成

0.14%
不超过：0.14%
8,092,500股

11.2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88448 证券简称：磁谷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0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珠海

兰馨成长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兰馨成长”）及其一致行动人兰馨管理咨
询(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馨管理”）分别持有公司股份9,617,180 股、4,800,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0072%、2.0000%。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 14,417,180 股，占公司总股本6.007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兰馨成长与兰馨管理发来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的告知函》，本减
持期间已届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兰馨成长于2025年2月10日至2025年5月9日，通过集
中竞价减持公司股份1,278,903股，占公司总股本0.5329%。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兰馨成长及
其一致行动人兰馨管理的减持时间届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138,2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743%。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兰馨成长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9,617,180股

4.0072%
协议转让取得：9,617,18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兰馨管理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4,800,000股

2.0000%
大宗交易取得：4,8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兰馨成长

兰馨管理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9,617,180
4,800,000
14,417,180

持股比例

4.0072%
2.0000%
6.007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兰馨成长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派代表李基培先生为兰馨
管理的执行董事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兰馨成长

1,278,903股

2025年2月10日～2025年5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1,278,903股

13.34～13.63元/股
17,250,606.39元

已完成

0.5329%
不超过：3%
8,338,277股

3.4743%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兰馨管理

0股

2025年2月10日～2025年5月9日

集中竞价减持，0股

0～0元/股
0元

已完成

0%
不超过：2%
4,800,000股

2.000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86 证券简称：元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上海元祖梦果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兰馨成长咨询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